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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10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嵇旭东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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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告 

姓名或名称：姑苏区久胜贸易商行 

法定代表人：孙丹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孙丹丹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0 年 4 月 20 日，原告与被告嵇旭东（借款人）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

（编号分别为:苏鑫庄借字[2020]第 026 号、苏鑫庄借字[2020]第 027 号、苏鑫

庄借字[2020]第 028 号），三份合同分别约定原告向被告嵇旭东提供人民币 200 

万元借款，合计 600 万元。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为相应的借款借据记载的利率

上浮 50%;对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贷款人有权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结息方式

为按日计息，按月结息，每月 20 日为结息日，首次付息日为借款发放后的第一

个结息日，最后一次还款时，利随本清。并约定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

支付利息的，贷款人按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计收利息，并有权对应未付利息计收

复利。借款人未按时足额偿还贷款本金、支付利息的，应承担贷款人为实现债权

而支付的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

费、鉴定费、提存费、保管费、过户费、送达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全部费

用。同日，原告与被告久胜商行签订了三份《保证合同》（编号分别为:苏鑫庄保

字[2020]第 026 号、苏鑫庄保字[2020]第 027 号、苏鑫庄保字[2020]第 028 号），

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合同编号分别为苏鑫庄借字[2020]第 026 号、苏鑫庄借

字[2020]第 027 号、苏鑫庄借字[2020]第 028 号下发生的全部债权，担保的本

金分别为 200 万元、200 万元、200 万元，保证担保范围包括:债务本金、利息、

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债务人

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向被告嵇旭

东分别发放贷款 200 万元、200 万元、200 万元，年利率均为 9%，借款期限

均自 2020 年 4 月 20 日至 2021 年 4 月 19 日。以上均由被告嵇旭东在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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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据上签字确认。后被告嵇旭东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归还本金 8000 元，2021 

年 4 月 13 日归还本金 50000 元，2021 年 5 月 14 日归还本金 11000 元，

2021 年 5 月 21 日归还本金 50000 元，2021 年 5 月 26 日归还本金 40000 

元，2021 年 6 月 22 日归还本金 8000 元，2021 年 7 月 12 日归还本金 

160000 元，2021 年 7 月 12 日归还本金 35000 元，2021 年 9 月 18 日归还

本金 10000 元，2021 年 10 月 18 日归还本金 7500 元，2021 年 12 月 15 日

归还本金 3000 元，2021 年 12 月 21 日归还本金 7300 元，2021 年 12 月 31 

日归还本金 6100 元。支付利息合计 229500 元。截止 2023 年 2 月 17 日尚

且本金 5604100 元，利息 1270308.08 元，合计 6874408.08 元。经查被告嵇旭

东与王伟琳为夫妻关系，案涉借款发生在被告嵇旭东与王伟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应为夫妻共同债务。被告久胜商行为个体户，应该由实际经营人被告孙丹丹承担

责任。被告嵇旭东在收到借款后，未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支付所有本息，构成违

约，原告多次向三被告进行催讨而无果。现原告根据上述合同约定，要求被告嵇

旭东立即归还所有本金、利息、罚息等，并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被告嵇旭东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5604100 元及支付利息（以 600 

万元为基数扣除已归还本金，按年利率 9%，从 2020 年 4 月 20 日起暂计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扣除已归还利息，欠利息 1270308.08 元）；2、判令被告

嵇旭东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律师费）20 万元；3、判令被告王伟琳、久胜商

行、孙丹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共同

承担。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诉讼裁判情况 

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虽被告嵇旭东认可合同签名，但结合嵇旭东的身份、其收

入水平、资金流向以及还款均接受他人指令的事实，可认定借款合同签订时嵇旭

东缺乏真实借款意思表示。 

原告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明知嵇旭东无还款能力、未核实资金实际用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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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多次向嵇旭东发放贷款，未尽审慎义务，且贷款资金最终流向关联方，存

在“借名贷款”嫌疑，应认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无效，故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另外，2020 年 4 月 20 日的三笔贷款，嵇

旭东在收到每笔贷款放款当日转还鑫庄小贷，备注还款，原告主张系借新还旧，

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嵇旭东在原告处贷款未还金额，且根据嵇旭东提供的银行流

水进行梳理，双方之间的款项金额与原告主张的 600 万元不相符，故本案欠款

真实性也无法认定。 

关于担保合同效力，久胜商行的工商登记系他人冒用孙丹丹身份信息办理，

保证合同签名及印章均非正式意思表示，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孙丹丹本人参与合同

签署或追认担保行为。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虚假的意思表示，合同

应认定为无效。同时，应本案借款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综上，原告未能

证明其与被告嵇旭东之间存在真实借贷关系，亦未举证担保行为系被告真实意思

表示，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因主债务及担保责任均不

成立，原告主张的律师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同时，原告应承担被告孙丹

丹在本案中已经垫付的鉴定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第六百

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

原告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其他进展 

因原告与被告嵇旭东存在数十次贷款往来，通过借新还旧方式每次贷款金额 

200 万-300 万元不等，总额达 3000 万以上，并且原告提供了被告嵇旭东签订

的贷款申请书、借据、借款合同，银行放款回单，贷款询证函和审计人员亲自前

往函证工作记录等。被告嵇旭东认可签名为本人签订，法院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判决，拟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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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作为原告，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如能催回欠款，将会对增加公

司的现金流、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有积极影响，如无法追回欠款，也不会新增公司

的现有债务，但诉讼失败产生的相关费用，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拟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民事判决书》 

 

 

苏州高新区鑫庄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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